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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第 20 屆第 15 次會議 

摘   要 
 

時間：民國 113年 3 月 14日（星期四）上午 9時 

地點：輔仁大學于斌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劉振忠 

出席：劉振忠 鍾安住 黃兆明 李克勉 蘇耀文 浦英雄 黃敏正 

劉志明 林恒毅 馬漢光 鄒國英 聶達安 羅麥瑞 柏殿宏 

葉紫華 楊百川 詹德隆 董澤龍 吳韻樂 陳美惠 

請假：林思伶 

列席：教廷駐華代辦：馬德範 

董事會：吳  習 邱淑芬 

輔仁大學：藍易振 林之鼎 王英洲 賴振南 謝邦昌 文上賢 

黃瑞仁 魏中仁 吳春光 劉宏輝 林之剛 

王憲政（受邀校友代理人） 

輔大聖心高中：孔令堅 

紀錄：邱百俐  黃蘭麗 

壹、主席宣佈開會： 

全體董事 21 人，請假 1 人，晚到 1 人，實到 19 人，已足法

定人數。 

貳、祈禱。 

參、主席致詞： 

慈愛的天父，我們感謝祢。我們深知人的罪過需要祢的寬恕，

痛苦始能獲得拯救。祢派遣耶穌降臨人間，甘心為我們成為人，

背負人類的罪過，帶來新的福音。願我們都能領悟十字架的意義，

體認到救贖的必要，分擔耶穌在十字架上的苦難，真誠地在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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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諸行動。我們將大學、附設醫院、中小學及幼兒園交託在祢手

中，祈求祢的眷顧與恩寵。求祢賜予我們智慧與勇氣，使我們能

夠遵行祢的旨意。願聖神與我們同在，引導我們完成辦學的使命。

以上所求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名。阿們 

肆、教廷駐華代辦馬德範蒙席（Monsignor Stefano Mazzotti）致詞： 

謹向在座諸位，特別是今（2024）年二月上任的藍易振校長，

致上誠摯的問候。這是藍校長首次參加董事會議，很榮幸代表教

廷表示歡迎，並由衷地祝福他工作順利。 

藍校長擁有豐富的國際學術行政經驗，這將有助於領導輔仁

大學面對少子化的衝擊。輔仁大學作為天主教大學，在多元文化

背景下，保持天主教特色及學術自由將成為一項挑戰。相信校長

可從最親近的幕僚團隊及董事會獲得無私的支持。 

隨著大學創校百週年的臨近，校長需要更深切地承擔職責，

藉由回顧過去與歷史，將可尋求大學發展之動力。輔仁大學與其

他天主教大學不同之處，在於彰顯地方教會與修會合作之成果，

這個歷史豐富了大學的根基。綜上所述，即如聖奧斯定所言：在

要事當求合一，在不確定的事上保持開放，在一切事上去愛。 

伍、確認上（第 20 屆第 13、14）次會議紀錄：略。 

陸、校務報告：略。 

柒、提案討論： 

附設醫院 

案由 1：提請追認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13 年度全院非醫師類

專任員工調薪案。 

決  議：請假 1人，離席 1人，出席董事 19人，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19人同意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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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2：提請追認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護理薪資（夜班津貼、

特殊單位津貼、年資認列放寬至 12 年）調整案。 

決  議：請假 1人，離席 1人，出席董事 19人，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19人同意追認通過。 

案由 3：提請審議「附設醫院薪資管理辦法」修正案。 

決  議：請假 1人，離席 1人，出席董事 19人，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19人同意追認通過。 

附帶決議：有關薪資結構包含本俸、加給及津貼等，待通盤研

議修正後提送下（第 20屆第 16）次董事會審議。 

案由 4：提請審議「採購辦法」、「採購委員會設置辦法」修

正案。 

決議摘要：請假 1 人，離席 1人，出席董事 19人，以出席

董事過半數，19人同意修正通過。 

案由 5：提請審議「人員任免暨各類費用核決權限作業辦

法」修正案。 

決  議：請假 1人，離席 1人，出席董事 19人，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19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6：提請審議「輔仁大學附設醫院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

法」修正案。 

決  議：請假 1人，離席 1人，出席董事 19人，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19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7：提請審議「駐院委員設置要點」廢止案。 

決  議：請假 1人，離席 1人，出席董事 19人，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19人同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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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案由 1：提請追認 113年本校教職員工待遇標準調整比照行

政院公告調薪案。 

決  議：請假 1人，出席董事 20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20人

同意追認通過。 

案由 2：提請追認增加文德文舍學苑整體改善經費案。 

決議摘要：請假 1 人，出席董事 20 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

20人同意追認通過。 

案由 3：提請審議「學士後護理學系」增設申請案。 

決  議：請假 1人，出席董事 20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20人

同意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21 條，各學系、研究所、學

位學程或學院之新增或變更均應提送董事會審議，

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爾後縱遇急迫性，報部

前應送董事會，以完備程序。 

二、學科規劃的成效，俟經一、二年的實際運作後再行

呈報。 

三、護理學系與學士後護理學系可見競合關係，其後

續相互支援方面應審慎處理。 

案由 4：提請審議「教育與運動健康學院」更名調整申請案。 

決  議：請假 1人，出席董事 20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20人

同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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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5：提請審議「運動資訊與健康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更名調整申請案。 

決  議：請假 1人，出席董事 20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20人

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6：提請審議「數學系純數組」裁撤申請案。 

決  議：請假 1人，出席董事 20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20人

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7：提請審議新增合聘附設醫院專任醫事人員 (醫師除

外)為醫學院專任教職 7名案。 

決  議：請假 1人，出席董事 20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20

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8：提請審議本校「創辦單位代表職掌」修正案。 

決  議：請假 1人，出席董事 20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20

人同意修正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頁 13～14；修

正後全條文詳頁 15～16。 

輔大聖心高中 

案由 1：提請追認基隆市輔大聖心高級中學中學部 112學年度

第 2 學期學費收費標準案。 

決  議：請假 1人，離席 4人，出席董事 16人，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16人同意追認通過。 

案由 2：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級中學中學部 112學年度薪資調

整案。 

決  議：請假 1人，離席 4人，出席董事 16人，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16人同意採方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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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3：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級中學附設小學部及幼兒園薪資

調整案。 

決  議：請假 1人，離席 4人，出席董事 16人，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16人同意採方案 B。 

案由 4：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中附設國小部雙語行政津貼支給

標準案。 

決議摘要：請假 1 人，離席 4人，出席董事 16人，以出席董

事過半數，16人同意修正通過。 

案由 5：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中附設國小部暑期行政津貼支給

標準案。 

決議摘要：請假 1 人，離席 4人，出席董事 16人，以出席董

事過半數，16人同意修正通過。 

案由 6：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中附設小學部暨幼兒園教職員工

自強活動補助費用調整修訂案。 

決  議：請假 1人，離席 4人，出席董事 16人，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16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7：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級中學中學部 113學年度績效目

標案。 

決  議：請假 1人，離席 4人，出席董事 16人，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16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8：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中附設國民小學暨幼兒園 113學

年度績效目標級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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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請假 1人，離席 4人，出席董事 16人，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16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9：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中 113 學年度宿舍修繕案。 

決  議：請假 1人，出席董事 20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20

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10：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教職員組織

精簡案。 

決   議：請假 1人，出席董事 20 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20人

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11：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級中學專任教職員資遣、申

請優惠退休及離職辦法」修正案。 

決議摘要：請假 1 人，出席董事 20 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

20人同意照案通過。 

董事會 

案由 1：提請審議本法人專任董事及業務辦理人員支給標準調

整案。 

決  議：請假 1人，出席董事 20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20人

同意照案通過，並溯及自 113年 1 月 1日起調整。 

案由 2：提請審議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學校 112 學年

度財務報表查核簽證會計師委任案。 

決  議：請假 1人，出席董事 20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20人

同意通過： 

一、委任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 112學年度財務

報表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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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3學年度應重新遴選會計師。 

案由 3：提請審議「塭仔圳重劃區及其他醫療服務用地專案小

組」委員選任案。 

決  議：請假 1人，出席董事 20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20人

同意小組委員名單如下： 

董事會：林恒毅董事、馬漢光董事、柏殿宏董事、鄒國英

董事； 

輔仁大學及附設醫院：授權藍易振校長選任。 

捌、報告事項： 

附設醫院 

一、綜合報告： 

事項：輔仁大學附設醫院院務報告案。  

三、書面報告： 

（一）董事會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二）報告事項： 

事項 1：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13學年度專案資本門

預算報告案。 

主席裁示：下（113）學年度專案資本門預算依提

報內容編列。 

事項 2：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12 年自結收支餘絀表

報告案。 

事項 3：藥品、衛材的出存貨盤存改善追蹤報告案。 

事項 4：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採購作業執行細則修正

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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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附設醫院採購辦法業於本次董事會議修

正通過，相關子法應行連動修正後，送

下（第 20屆第 16）次董事會議備查。 

事項 5：輔仁大學附設醫院內部控制委員會設置辦

法修正報告案。 

輔仁大學 

一、綜合報告： 

事項 1：本校副校長聘任報告案。 

事項 2：本校塭仔圳重劃區醫療用地報告案。 

事項 3：本校「三創辦單位財務整合後之使命與角色」、

「使命特色發展室主任職掌」修訂報告案。 

主席裁示： 

一、三創辦單位財務整合後之使命與角色辦法：

下列事項尚待釐清，不予備查。 

（一）人員聘任依照學校人事聘任機制辦理。 

（二）該辦法欠缺訂定流程、施行及修正程序

等，應予補正。 

二、使命特色發展室主任職掌：同意備查。 

二、書面報告： 

（一）董事會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二）報告事項： 

事項 1：本校 111-114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含

單位發展計畫)滾動修正報告案。 

主席裁示：計畫中應適當突顯本校與教廷之間的

特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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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2：有關「向院層級推動輔大使命願景目標之

落實，以銜接董事會與學校經營團隊於年

度共融研習活動中之共識」，112學年度第

一學期執行情形報告案。 

事項 3：本校大型修繕計畫及新建築增建計畫進度報

告案。 

事項 4：建物使用執照補照報告案。 

（三）其他報告： 

事項：輔仁大學基金會（Fu Jen University Foundation）

擬在台灣成立分會報告案。 

說明：刻正評估成立的可行性，並就相關法令規定、

稅務等事項進行研議。 

輔大聖心高中 

一、綜合報告：輔大聖心高中校務工作報告案。 

二、書面報告：董事會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董事會 

一、綜合報告： 

事項：有關董事協助學校推展國際交流等相關事務差旅

費調整報告案。 

二、書面報告： 

（一）董事會上（第 20屆第 13、14）次會議決議執行

狀況。 

（二）報告事項： 

事項 1：董事會專題討論小組進度報告案。 

說 明：各組任務執行狀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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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學校長遴選專題討論小組：結案。 

2、使命組織架構整合專題討論小組：結案。 

3、使命相關人才培育專題討論小組：續行。 

4、輔大百年校慶專題討論小組：結案。 

5、生態校園建設與發展專題討論小組：續行。 

事項 2：有關輔大聖心高中校長續（選）聘時程報

告案。 

二、會務報告： 

（一）本法人聘任藍易振教授為輔仁大學校長，經 2023

年 12月 14日教廷文化教育部同意後，於民國 113

年 1月 4日獲我國教育部同意在案，任期自 113年

2 月 1日起至 117 年 1月 31日止。 

（二）本法人財產變更業經新北地方法院於民國年 112 年

12月 21日完成登記，並經教育部於民國 113年 1月

12日臺教高（三）字第 1130002236號函復備查。 

（三）教育部 113 年 2月 21日臺教高（三）字第

1132200463號函請於 113年進行董事改選之私立大

學校院董事會，於董事改選時，適度增加董、監事

女性數量比例，以獲得更多私校獎補助核配經費。 

（四）教育部 113年 3月 5日臺教會（二）字第 1120117071

號函同意備查本法人、學校、法人及所設學校 111

學年度決算。 

玖、臨時動議： 

附設醫院 

案由：提請審議「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與「新店耕莘醫院」、

「永和耕莘醫院」三院藥品與醫（衛）材聯合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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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請假 1人，離席 1人，自行迴避 2人，出席董事 17人，

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7人同意照案通過。 

輔仁大學 

案由：提請審議成立「財團法人輔大塭仔圳醫療基金會」案。 

決議：請假 1人，離席 1人，出席董事 19人，以出席董事過

半數，19人同意如下： 

委請李克勉董事、林恒毅董事、馬漢光董事、藍易振

校長及黃瑞仁院長組成專案小組，由藍易振校長擔任

召集人，續行研議。 

輔大聖心高中 

案由：提請審議本校「112 學年度活動中心環境優化工程發起

勸募活動」結案報告案。 

決  議：請假 1人，離席 4人，出席董事 16人，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16人同意照案通過。 

拾、下次開會時間： 

2024年 07月 04日（星期四）09時至 18時。 

2024年 09月 05日（星期四）10時至 14時。 

2024年 10月 24日（星期四）09時至 18時。 

2025年 03月 13日（星期四）09時至 18時。 

2025年 07月 17日（星期四）09時至 18時。 

拾壹、散會：下午 5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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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創辦單位代表職掌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8 條 創辦單位代表依照學

校體制延聘與督導隸屬該創辦

單位之使命特色發展室相關人

員。 

第 8 條 創辦單位代表依照學

校體制延聘與督導隸屬該創辦

單位之使命特色發展室相關人

員，如宗教輔導、宿舍工作人

員等。 

本校設置宿舍

服務中心，建

議修訂。 

第 9 條 創辦單位代表參加章

程明訂之會議： 

一、校長諮詢會議 

二、使命特色委員會 

三、校務發展委員會 

四、預算審查委員會 

五、校務會議 

六、行政會議 

七、使命特色發展經費管理委

員會 

八、使命主管會議 

九、院長、所長、系主任遴選

委員會（由創辦單位代表

或使命發展室主任參加） 

十、院務會議 

十一、所屬學院及中心等有關

會議 

十二、其他相關法規所訂或校

長指派之臨時性會議 

第 9 條 創辦單位代表參加章

程明訂之會議： 

一、校長諮詢會議 

二、使命特色委員會 

三、校務發展委員會 

四、預算審查會議 

五、校務會議 

六、行政會議 

七、使命經費運用委員會 

八、使命主管會議 

九、院長、所長、系主任遴選委

員會（由創辦單位代表或

使命發展室主任參加） 

十、院務會議 

十一、所屬學院及中心等有關

會議 

十二、其他相關法規所訂或校

長指派之臨時性會議 

1.依「天主教輔

仁大學使命

特色發展經

費設置辦

法」第三條

之規定設置

「輔仁大學

使命特色發

展經費管理

委員會」。 

2.預算審查會議

正名為組織

規程所定

「預算審查

委員會」之

名稱。 

3.經 110學年度

第 9次行政

會議決議辦

理。原「使

命經費運用

委員會」依

此修訂為

「使命特色

發展經費管

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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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18 條 本職掌經使命主管

會議通過, 送校長核定並報

董事會備查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第 18 條 本職掌經董事會通

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三創辦單位代

表已為校內正

式行政主管建

置職務，亦依此

核發主管職務

加給。故擬比照

使命特色發展

室主任職掌，修

訂本辦法行政

核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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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創辦單位代表職掌 
 

95.9.19.董事會研議創辦單位代表及使命特色發展室主任職掌專案小組研擬 

96.6.28.董事會第 16 屆第 7次會議修正通過 

102.07.11 董事會第 18 屆第 6 次會議（備忘錄）修正通過 

112.9.14 使命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113.03.14 董事會第 20 屆第 15 次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本職掌依據本校組織規程及三創辦單位財務整合後之使命與

角色辦法有關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大學在台復校由天主教中國聖職、聖言會及其合作者聖神

修女會、耶穌會共同創辦，以下簡稱三創辦單位。 

第 3 條 本大學三創辦單位各置代表一人，經所屬單位在台最高負責

人推薦人選，由校長聘任，任期三年，連聘得連任之。 

第 4 條 創辦單位代表擔任創辦單位與學校之間的溝通橋樑，協助學

校維持與創辦單位或修會的聯繫與合作。 

第 5 條 創辦單位代表協助學校傳承創辦單位特有神恩與教育理念。 

第 6 條 三創辦單位在董事會保有董事席次，創辦單位代表提供所屬

單位董事所需之諮詢與資訊。 

第 7 條 創辦單位代表協助使命副校長協調三創辦單位使命特色發展

室，以關懷、維護、及發揚教會興學之理念與精神。 

第 8 條 創辦單位代表依照學校體制延聘與督導隸屬該創辦單位之使

命特色發展室相關人員。 

第 9 條 創辦單位代表參加章程明訂之會議： 

一、校長諮詢會議 

二、使命特色委員會 

三、校務發展委員會 

四、預算審查委員會 

五、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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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會議 

七、使命特色發展經費管理委員會 

八、使命主管會議 

九、院長、所長、系主任遴選委員會（由創辦單位代表或使

命發展室主任參加） 

十、院務會議 

十一、所屬學院及中心等有關會議 

十二、其他相關法規所訂或校長指派之臨時性會議 

第 10 條 三創辦單位仍然繼續維持與原所屬學院的互動關係，負有服

務、培育與關懷等使命，協助院長加強院系所與創辦單位之

合作，協助所屬學院人、事、物等問題之解決。 

第 11 條 參與所屬學院、系、所新任主管及新進教師之遴選及甄試。 

第 12 條 重視教職員工生之身心靈服務、關懷與培育，舉辦活動（共

融營、新進教職員工生之會談等）協助教職員工生了解天主

教信仰及本校辦學理念。 

第 13 條 妥善運用校內外及國際資源，藉演講、研討會、各類形式的

座談、活動等推展具天主教特色之學術研究或活動。 

第 14 條 參與修會相關大學、地區性或全球性的使命特色會議。 

第 15 條 促進宗教與宗教、宗教與文化、宗教與科學及宗教與專業之

間的對話，以實現高等教育，師生共同追求真理的目標。 

第 16 條 三創辦單位代表應培養及延攬該單位人才留校服務。 

第 17 條 與學校協調三創辦單位神職人員宿舍相關事宜。 

第 18 條 本職掌經使命主管會議通過，送校長核定並報董事會備查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